
— 1 —

荣成市人民政府
关于加强崖头城市规划区户外立柱式

广告牌规划建设管理的意见

经济开发区、石岛管理区、好运角旅游度假区管委会，各镇人民

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单位，市重点企业、成长

型企业：

为加强崖头城市规划区（含 309国道荣成段，下同）户外广

告管理，规范立柱式广告牌设置和经营行为，促进城市公共资源

的优化配置，全面提升城市整体形象，根据《山东省户外广告管

理办法》、《山东省城镇容貌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

结合我市实际，现提出如下意见。

一、广告牌建设使用权的取得

（一）取得方式。按照“统一规划，科学布局，公开透明、

平等参与”的原则，对户外立柱式广告牌建设使用权实行市场化

运作，由市城管执法部门依据崖头城市规划区户外立柱式广告牌

布局规划，通过公共资源交易平台面向社会公开招标。原则上崖

头城市规划区不再增设立柱式广告牌，确需设置广告设施的，须

经市规委会审议通过后建设电子显示屏等多媒体广告设施。

（二）设置期限。户外立柱式广告牌建设使用权期限为 5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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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满后需重新进行招标。因城市规划建设需对现有户外立柱式广

告牌进行拆除的，其产权单位要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在规定时限内

自行拆除并恢复原貌。

（三）费用征收。中标单位除一次性交纳中标金外,每年需

按相关规定及标准，向市城管执法部门缴纳户外广告场地费。

二、审批与管理

（一）职责分工。市城建部门负责编制户外立柱式广告牌设

置布局规划，审查中标单位编制的广告牌方案，并报送市规委会

审议，审议通过后为中标单位办理相关许可手续；市城管执法部

门负责广告牌建设使用权招标、相关费用征收、日常管理和执法

监督；市工商部门负责户外广告内容的审查、登记和监督管理；

公路部门负责公路两侧距离路沿石 28米范围内立柱式广告牌报

批工作。

（二）安全维护。立柱式广告牌产权单位（以下简称产权单

位）负责做好广告牌的日常维护，对版面陈旧破损或柱体锈蚀影

响景观的应及时予以更新、维护；遇到台风、暴雨等极端天气，

应提前采取安全防范措施，防止发生意外事故。因立柱式广告牌

设置造成周边其它设施损坏或人身伤害的，由产权单位承担相应

的法律责任。

（三）公益广告设置。产权单位应增强社会责任感，积极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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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公益广告宣传，每年安排公益广告发布时间不少于一个月。户

外广告牌空置时间超过 15天的，应以公益广告补充。全市性重

大活动或社会公益事业需临时设置公益广告的，产权单位应予以

配合，由市城管执法部门统一组织实施，在此期间产权单位免缴

户外广告场地费，从全年应缴费用中抵扣。

三、现有户外立柱式广告牌的处置

（一）经审批的户外立柱式广告牌。自初始审批之日起满 5

年的，由市城管执法部门重新组织该广告牌建设使用权的公开招

标，同等投标价格下优先考虑原产权单位；若由其他单位中标，

可与原产权单位自行协商设施转让；如达不成转让协议的，原产

权单位应自行拆除，由中标单位重新申报建设。

（二）未经审批的户外立柱式广告牌。对原产权单位自愿将

建设使用权纳入公开招标的，由市城管执法部门负责组织实施，

原产权单位中标并补办相关手续后，可继续使用；原产权单位未

中标的，须在限定时间内与中标单位协商设施转让或自行拆除，

否则市城管执法部门将依法予以拆除，并由中标单位重新建设。

对原产权单位不愿将建设使用权纳入公开招标的，由市城管

执法部门责令产权单位限期自行拆除；逾期拒不拆除的，市城管

执法部门将依法强制拆除。

四、保障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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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依法科学管理。市城建、城管执法、工商、公路等相

关部门要立足各自职能，强化沟通协作，共同做好户外立柱式广

告牌的审批、建设使用权取得、规格标准审核、维护管理及收费

等工作，确保户外立柱式广告牌建设管理规范有序。

（二）坚持公平公开。加大户外立柱式广告牌建设使用管理

的宣传力度，推行申报公示制度，完善信息发布机制，聘请新闻

媒体、社会监督员参与监督，增强户外广告资源使用管理的公开

度和透明度。

本意见与之前出台的关于立柱式广告牌审批管理意见不一

致的，以本意见为准。

石岛管理区、好运角旅游度假区和各镇户外立柱式广告牌规

划建设管理参照本意见执行。

本意见自公布之日起 30日后施行，有效期为 5年。

荣成市人民政府

2014年 8月 18日


